二、采购要求

（一）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根据《2026年吉安市万安县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工作实施方案》安排，2026年吉安市万安县区级食品抽检任务安排670批次（其中第一批区本级137批次，第二批533批次，（含省转移、市转移及县本级匹配，以实际抽检数为准））。抽检实施细则及采样量要求按照江西省最新版抽检细则执行，国家食品安全标准更新并实施后及省局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更新后，应按照最新标准要求和实施细则执行。

二）采购内容：2026年度食品抽检任务共670批次；其中第一批区本级137批次，第二批533批次，（含省转移、市转移及县本级匹配，以实际抽检数为准）。
三）食品抽检任务
抽检品种和项目表按市局下发文件要求为准执行。省级转移支付食品抽检任务按照必检项目检验，市、县级食品抽检任务应以细则中必检项目为主，专项食品抽检任务应覆盖重点品种食用农产品抽检任务应覆盖必检品种和项目，抽样量应按照食品安全标准，满足抽检工作要求。细则检验项目少于规定数量时，按细则全项目检验，自主抽检计划以实际监管需要按实际抽取样品计算；
四）工作要求：抽检工作应按照《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工作规范》和《江西省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2026年版)》等相关要求执行，抽检品种和项目表按市局下发文件要求为准执行。省级转移支付食品抽检任务按照必检项目检验，市、县级食品抽检任务应以细则中必检项目为主，专项食品抽检任务应覆盖重点品种食用农产品抽检任务应覆盖必检品种和项目，抽样量应按照食品安全标准，满足抽检工作要求。细则检验项目少于规定数量时，按细则全项目检验，自主抽检计划以实际监管需要按实际抽取样品计算；2026年全区食品安全抽检监测数据统一录入“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信息系统”并于2026年12月10日前完成抽检数据录入工作。
五）其他注意事项
1.2026年全县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任务按照《全省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2026年版）（附件）执行；区级抽检任务以细则中必检项目为主，原则上每批次检验项目不少于5 个。食用农产品抽检应包括必检品种及必检项目，同时选择不少于2 个自选项目；其他专项抽检任务应覆盖重点品种，抽样量应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满足抽检工作要求。细则检验项目少于规定数量时，按细则全项目检验；如需增加细则以外的抽检品种和检验项目，应按程序报经省局审核同意后执行。原则上，不将标签标识、感官等无需通过仪器设备检验的列为抽检项目。
2.对上年度检出不合格的企业，在完成核查处置的基础上，2026年开展跟踪抽检不少于2次；对2026当年检出不合格的企业严格推进核查处置，并自检出的下季度起及时开展1次跟踪抽检；对既往未检出不合格的企业适当减少抽检批次。
3.分别从六个维度推进全覆盖。一是区域覆盖城市、乡镇（含农村和城乡结合部），抽检比例按6:4 执行，区级以农村和城乡结合部（乡镇）为主。二是主体覆盖所有在产食品生产企业和涉及重点食品品类的相关“三小”食品生产经营单位。三是品种覆盖全部40类食品品种。四是链条覆盖生产、流通、餐饮、进口等各环节。五是业态覆盖集中供餐、餐饮外卖和网络销售等，其中：网络销售环节抽样在省级本级、省级转移、市县级等各层级任务中分别按照占比20%、15%、5%执行，原则上省级以集中供餐和网络销售预包装食品为主，市级以网络销售食用农产品为主，县级以餐饮外卖食品为主。六是场所覆盖农贸市场、超市和“一老一小”食堂，完成大中小学校园两年全覆盖的目标。
4.食用农产品抽检应如实记录承诺达标合格证情况，如有，应将合格证照片上传国抽系统，在样品备注栏注明食品溯源信息。聚焦大中型商超和农贸市场等食用农产品重点销售场所，加强食用农产品抽检力度，农贸市场、大中型商超抽检占比不得低于50%。对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食品，应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加强溯源排查，做实风险防范。
5.抽检数据原则上应全部录入国抽系统。因抽样程序、标准适用或办案需求等特殊原因，经市局同意后，可不录入国抽系统，出具纸质检验报告，并同步做好抽检信息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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